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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1、李俊，男，汉族，1977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0年8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仪征市众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仪

征市黎明国际旅行社法定代表人、仪征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 

2、张进，男，汉族，1972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1996年6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仪征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仪征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由于个人原因，李俊、张进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根据仪征

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2年

11月7日股东决定：免去李俊、张进公司董事职务，委派邱国文、

赵国勇、高泉、周卫祥、张宝伟、孙在坤为公司新董事。由胡

林、窦晓君、邱国文、赵国勇、高泉、周卫祥、张宝伟、孙在

坤、张天宝9人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邱国文，男，汉族，1967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

历，1988年8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仪征市陈集乡财政所办事员、



市财政局国债服务部、行政政法科办事员、市财政局科教文科

副科长、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市财政局国资管理科

副科长、市国资管理中心副主任、市财政局国资管理科科长、

市国资管理中心主任（兼）、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科科长、

企业国资管理科科长、市国资管理中心主任（兼）、企业国资

管理科科长、市国资管理中心主任（兼）、市扬子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2.董事：赵国勇，男，汉族，1976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

历，2004年9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仪征市路桥总公司办事员、仪

征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有限公司办事员、仪征经济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科副科长、仪征经济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科科长兼任仪征市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任本公司董事。 

3.董事：高泉，男，汉族，1975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

1995年6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仪征市造纸厂、轻工业公司、轻纺

工业公司办事员、仪征市工业总公司办事员、仪征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企业管理科办事员、仪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

业管理科副股级科员、仪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治理科

副科长、仪征市工业总公司困难企业管理中心主任兼综治科副

科长、仪征市工业总公司困难企业管理中心主任兼综治科副科

长、经信委老干部第二支部书记、仪征市工业总公司困难企业

管理中心主任、经信委企管科科长兼综治科副科长、经信委老

干部第二支部书记、仪征市工业总公司困难企业管理中心主任、

党总支部书记、经信委老干部第二支部书记、经信委企管科科

长兼综治科副科长、仪征市工业总公司困难企业管理中心主任、



党总支部书记、经信委老干部第二支部书记、经信委企管科科

长兼综治科副科长、荧光灯厂厂长、仪征市工业总公司困难企

业管理中心主任、党总支部书记、经信委企管科科长兼综治科

副科长、荧光灯厂厂长、仪征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监管

科科长、仪征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

事。 

4.董事：周卫祥，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

1994年7月参加工作，曾担任新集镇人民政府公勤员、新集镇团

委干事、团委书记，新集镇天安村党支部书记、新集镇综治办

副主任、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新集镇党委政法委员会副

书记、信访科科长，城发集团资金财务部经理、财务结算中心

经理、仪征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5.董事：张宝伟，男，汉族，1976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9年5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仪征市第一建筑公司任技术员，仪

征市城市投资发展公司工程部办事员、副主任，仪征市工程质

量监督站 副站长，仪征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房

建部主任，计划开发部主任、仪征市建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建发公司工程部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 

6.董事：孙在坤，男，汉族，197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9年7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仪征市交通工程处技术员、项目技

术负责人、工程技术科科长、仪征市交通工程处有限公司项目

总工、项目经理，仪征市建发公司工程管理部职员、仪征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市政分公司工程部副主任、主任，仪征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市政分公司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公司本次人员变动已经股东决议通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公司本次人员变动属正常人事变更，对公司治理、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仪征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发

生变动的公告》之盖章页） 

 

 

 

 

 

 

 

 

 

仪征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7日 


